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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重要提示 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

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或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1.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、监事会及其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 

1.4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1.5 公司联系方式 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/董事会秘书 洪小勤 

职务 董事、董事会秘书 

电话 0592-7138555 

传真 0592-7133567 

电子邮箱 yuanlida126@126.com 

公司网址 http://www.yldhouse.com 

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洪塘路 168号；361100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.neeq.com.cn 

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

二. 主要财务数据、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

2.1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本期（末） 上期（末） 
本期（末）比上期

（末）增减比例% 

资产总计 37,797,412.32 28,814,380.26 31.18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,919,924.11 18,273,297.65 36.37% 

营业收入 25,741,239.23 25,049,487.21 2.76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,060.42 1,457,514.55 -94.10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-1,338,494.44 1,367,398.67 -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2,114,445.98 -4,786,286.06 50.23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-6.36% 8.87%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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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1 0.11 -90.91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1 0.11 -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

资产（元/股） 
1.49 1.22 22.13% 

 

2.2 普通股股本结构 

单位：股 

股份性质 
期初 本期 

变动 

期末 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 

无限售

条件股

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0 0.00% 5,501,250 5,501,250 32.92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0 0.00% 1,887,500 1,887,500 11.30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0 0.00% 3,736,250 3,736,250 22.36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.00% 715,000 715,000 4.28% 

有限售

条件股

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15,000,000 100.00% -3,791,250 11,208,750 67.08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7,500,000 50.00% -1,837,500 5,662,500 33.89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14,250,000 95.00% -3,041,250 11,208,750 67.08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.00% 0 0 0.00% 

     总股本 15,000,000 - 1,710,000 16,710,000 - 

   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 

 

2.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（创新层）/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%及以上股东情况（基础层） 

单位：股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期初持股

数 
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

期末持 

股比例% 

期末持有

限售股份

数量 

期末持有无

限售股份数

量 

1 洪友景 4,800,000 0 4,800,000 28.73% 3,600,000 1,200,000 

2 邱建松 3,000,000 0 3,000,000 17.95% 2,250,000 750,000 

3 谢志敏 2,250,000 0 2,250,000 13.46% 1,687,500 562,500 

4 洪小勤 1,800,000 0 1,800,000 10.77% 1,350,000 450,000 

5 邱文亮 750,000 225,000 975,000 5.83% 731,250 243,750 

合计 12,600,000 225,000 12,825,000 76.74% 9,618,750 3,206,250 

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%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： 

洪友景与洪小勤系父女关系，邱建松与邱文亮系父子关系。除此之外，普通股前五名股东间无

关联关系。 

 

 

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
洪友景、郭彩云和洪小勤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,550,000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.19%，洪友景现任

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郭彩云现任公司董事，洪小勤现任公司董事、董事会秘书，三人已签署一致行动

人协议，依其出资比例所享有的表决权及任职情况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，能够决定公司经营方针、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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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政策以及管理层人事任免等重大经营管理决策，系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具体的持股情况如下图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28.73%            10.77%              5.69% 

 

 

 

 

 

三.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3.1 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1、主要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

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—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，

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，要求采用

未来适用法处理。 

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，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

日起施行，对于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，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；对于 2017年 1月 1日至

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，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。 

财政部于 2017年度发布了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7〕

30号）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

报表。 

本公司执行上述两项准则和财会[2017]30 号的主要影响如下： 

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
受影响的报表项

目名称 

本期受影响的报表

项目金额 

上期重述金

额 

上期列报在营业外

收入的金额 

上期列报在营业外

支出的金额 

1.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

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
其他收益 210,172.26 元 — 213,097.10 元 — 

洪友景 洪小勤 郭彩云 

厦门源利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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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会计估计变更 

报告期内，本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说明。 

 

3.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 

3.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 

3.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 

 

 

厦门源利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4月 10日 

 


